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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佈

謹此提述鼎億集團投資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一日之
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進一步修訂可換股債券之條款及條件。除另有說明
外，本澄清公佈所用詞彙應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：

(1) 可換股債券所附帶之轉換權（「轉換權」）已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到期。
因此，根據第三份修訂契據，可換股債券已成為普通債項，並不附帶轉換
權。

(2) 由於可換股債券不再被視為可換股債務證券，本公司毋須根據上市規則
第28.05條向聯交所申請批准第三次修訂。

承董事會命
鼎億集團投資有限公司
主席兼執行董事

李光煜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七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李光煜先生（主席）、蘇曉濃先生（行政總裁）及王曉華先
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周肇基先生、曹貺予先生及葉志威先生。


